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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約翰一書（12）根據聖經的教導，聖靈住在我們裡面， 

賜予我們耶穌的新生命，我們就是從神生的了（約壹 3:8-10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翰一書 3:5-7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約翰一書 3:5-7說：“你們知道主曾顯現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並沒有罪。凡住在他裡面的，

就不犯罪；凡犯罪的，是未曾看見他，也未曾認識他。小子們哪，不要被人誘惑。行義的才

是義人，正如主是義的一樣。” 

 

讀罷這段經文，或許有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：“主耶穌並沒有犯罪，為什麼要死呢？”根據

舊約獻祭的規定，要獻一隻無瑕疵的羔羊，作為贖罪的祭牲。根據新約約翰福音 1:29的教導，

耶穌是“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！”祂完美無瑕，為了我們的罪犧牲自己的生命，我們

就因此得到完全的赦免。祂為我們受死，我們便不用面對永死了。彼得前書 1:18-20說：“知

道你們得贖，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，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，乃是憑著基督的

寶血，如同無瑕疵、無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，卻在這末世才

為你們顯現。” 

 

諾斯底主義雖擅於偽稱自己有特別的知識，他們個人的言行卻十分不小心。因此，約翰補充

說：“小子們哪，不要被人誘惑。行義的才是義人，正如主是義的一樣。”這一點是最清楚

不過的了。一個人不能既有屬靈的生命，卻又繼續活在罪裡。另一方面，神是公義的，人只

有依靠神，才有能力行義。信徒得著救恩可過義的生活，行出義來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翰一書 3:8-10的內容。 

 

約翰一書 3:8說：“犯罪的是屬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兒子顯現出來，為要除滅

魔鬼的作為。” 

 

這節經文所指的不是偶然所犯的過失，而是習慣性犯罪，即生存方式已被罪沾染。“屬魔鬼”，

意思並不是因為人犯罪了就屬於魔鬼，而是因為他屬於魔鬼才犯罪。使人犯罪是魔鬼的屬性

之一，魔鬼把那些屬於自己支配下的人推向罪與死亡。“除滅”是指“除掉力氣，使其無力”。

直到耶穌降臨、成就最終審判之前，撒但是不會滅絕的，牠現在還在活動。彼得前書 5:8彼得

說：“務要謹守，警醒。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

人。”但耶穌在十字架上已除掉其力量，使其無力。因此凡在基督裡的人，就足以能戰勝撒

但和罪。約翰福音 16:33耶穌說：“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，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。在世

上，你們有苦難；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。”羅馬書 8:37，保羅說：“然而，靠

著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。” 

 

有些兒女與父母極為相似，別人很容易就把他們認出來。神的兒女，與魔鬼的兒女，都有這

種特色。“犯罪的是屬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”這裡的意思是：“犯罪的，就是屬

魔鬼的。”魔鬼從起初第一次犯罪開始，就一直犯罪，這是持續的、典型的行為。魔鬼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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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兒女，也跟隨牠走上這條寬闊的道路。在這裡要補充一點，人乃是透過重生而成為神的兒

女，但作魔鬼兒女的卻沒有牽涉出生的事。人只要仿效魔鬼的行為，就成為牠的兒女，沒有

人是由魔鬼所生的。對比之下，主耶穌來到世上的目的，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，或使之無效。

主耶穌只需發一言就足以除滅魔鬼，但主卻來到這世上受苦、流血、受死，以致可以使魔鬼

的作為成為無效。救主既付出這樣大的代價、將罪消滅，那些相信祂，並以祂為救主的人，

應當自覺靠主所賜的全副軍裝、堅定離棄罪惡。 

 

約翰指出：“犯罪的是屬魔鬼，”我們必須認清，魔鬼是一切罪惡的源頭，就是牠把罪引到

世界的，牠引誘人類的始祖犯罪。今天，你我都有罪性，這全是魔鬼造成的，正如經文所記

載的：“犯罪的是屬魔鬼，”約翰福音 8:44記載主耶穌對當時的宗教領袖說：“你們是出於

你們的父魔鬼，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。他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裡沒有真

理。他說謊是出於自己；因他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”更妙的是，我們都效法

我們的祖先。如果你的祖先是魔鬼，你就會像牠；如果你的祖先是天父，你就會有神的性情，

你就會效法神。 

 

約翰說：“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”罪從魔鬼開始，從亙古以來魔鬼一直在犯罪、悖逆神。

約翰接著指出：“神的兒子顯現出來，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。”惟有耶穌基督可以救你。你

要求告祂，不要來找我，因為我幫不了你，誰也幫不了你。耶穌基督可以救你，祂是最偉大

的醫生，你可以把問題帶到耶穌基督面前。主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而死。施洗約翰說：“看

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主耶穌基督除去罪的刑罰。從你信靠基督開始，你的過

犯都已成過去，在基督裡你已經得救了。因為你已經得救，你的過犯將永遠不再被提起。 

 

 

約翰在這裡告訴我們，主耶穌不但除去我們過去的罪，祂的顯現也要除去我們一切的過犯。

祂是無罪的，在祂裡面沒有罪性。希伯來書 7:26說：“像這樣聖潔、無邪惡、無玷污、遠離

罪人、高過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與我們合宜的。”基督取了人的樣式，捨命作我們的贖罪祭，

為我們的罪受刑罰。約翰一書 3:4-5說：“凡犯罪的，就是違背律法；違背律法就是罪。你們

知道主曾顯現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並沒有罪。” 

 

只有主耶穌可以除掉人的罪。這是祂降世的目的。換句話說，祂為我們捨命，好讓你我可以

因信稱義，過基督徒的生活。這讓我們進入以下這個主題：每個基督徒都有兩種性情。保羅

在羅馬書 7章用很大的篇幅說過這個主題。羅馬書 7:19說：“故此，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

做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做。”“我所願意的善，”就是“我的新性情要我作的”，“我

反不做；”意思是“新性情”被“長久以來控制我的老我”取代了。新的性情渴望行善，但

是老的性情卻拖後腿。老性情不要服事神，它是悖逆神旨意的。在羅馬書 8:7-8，保羅更進一

步說：“原來體貼肉體的，就是與神為仇；因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屬肉體的

人不能得神的喜歡。”除非你重生了，否則你就不能討神的喜悅。在羅馬書 8:9，保羅說：“如

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乃屬聖靈了。”這不是條件，保羅的意思是：“既

然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，你們就屬聖靈；人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”我要很清

楚地指出，我們這裡說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不是自稱的基督徒，不是教會會友，不是那

些受過洗，卻還沒有真正得救的人；不是那些靠著儀式或歸屬某些制度的人。我們講的是已

經重生得救的人。主耶穌顯現，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，好讓你我能為神而活。 

 

約翰一書 3:9說：“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（原文是種）存在他心裡；他也不能犯

罪，因為他是由神生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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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凡從神生的，”是指重生。這就是約翰福音 3:7 所記載的，經文提到，主耶穌對宗教領袖

說：“我說：‘你們必須重生’，你不要以為希奇。” 

 

約翰說：“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”神賜給祂的兒女新生命，這新生命不會、也不願意犯

罪。浪子不能在豬圈裡久留，因為他不是豬，他是天父的孩子，他渴想天父的家。你若是神

的兒女，你會渴望天父的家。 

 

“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”可惜有人誤解了這節經文的意思。這裡的犯罪，不單指犯罪的

行為，而是指重生的人不會持續住在罪中。在約翰一書 2:1，約翰說過：“若有人犯罪，在父

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。”基督徒也會犯罪的。但是約翰說得很清楚，

神的旨意是要叫我們不犯罪，他說：“我小子們哪，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是要叫你們不犯

罪。”違背神旨意的都是罪，萬一我們犯罪了，約翰說，在神那裡有一位中保；而且，根據

約翰一書 1:9的教導，“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

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”我要提醒各位，約翰指的是基督徒，他說基督徒也會犯罪。因此當約

翰說：“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”是指我們得到新生命的，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繼續住

在豬圈裡，因神的道存在我們心裡。如果你是神的兒女，你就會有一個聖潔的生命。信徒“也

不能犯罪”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信徒“是從神生的”。約翰講的是貨真價實的體驗，不是講有

些人跑到會堂裡面，流幾滴眼淚，說幾句認罪的話就算了。真正的問題是：你有沒有從神而

來的重生？我相信基督徒心中很有把握，假信徒的心中必有不確定感。我們要仔細檢驗自己

的生命，這對我們是好的。我們必須省察自己，看看有沒有信心。你真的是神的兒女嗎？你

渴慕屬神的事嗎？這是很重要的。 

 

有人認為，同性戀者“不可能是神的兒女”。我說同性戀者可能是神的兒女。不過，如果他

是神的兒女，他就要離棄這罪。浪子不該留在豬圈裡，他也不喜歡住在那裡。他一定要離開

豬圈。總有一天，他會說：“我要起來，到我父親那裡去。”他的父親不會住在豬圈附近，

一定會盡可能地遠離豬圈。“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”是指真信徒不會一直沉溺在罪中。

我們領受新生命之後，老我還在，問題就出在這裡。難怪在羅馬書 7:24，保羅會呼求：“我

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”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只有聖靈能救你。如果你承

認自己既無助，又沒有希望，如果你被罪捆綁、敗壞了你的生活、奪去了你的喜樂，使你非

常痛苦，那麼我告訴你，全能的神大有能力，能夠救你。如果你想擺脫纏累你的罪，如果你

想服事神，如果你是真心的，那麼神一定會救你，正如約翰所說的：“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；

他也不能犯罪，因為他是由神生的。” 

 

約翰在這裡提及“神的道”，意思是種子決定果實，而不是果實決定種子。“神的種子”是

我們藉著重生得到的“神的性情”。彼得後書 1:4說：“因此，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

給我們，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，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。”得到神性情的聖徒，

必然結出義的果子。 

 

約翰重申，那些從神生的，是不可能不斷在罪中生活的。有部分研究聖經的人認為，約翰一

書 3:9是指信徒的新生命本質。雖然舊本質仍會犯罪並且確實會犯罪，但新本質卻不會。我們

相信，約翰在這裡是再一次將已重生與未重生的人作對比，所討論的是關於不間斷或慣性的

行為。信徒沒有犯罪的習慣，他們不會明目張膽地停留在罪中，原因是神的道存在他們心裡。

研究聖經的人對“因神的道（原文是種）存在他心裡；”這句話的意思，在理解上也有很大

的分歧。有的認為這“種”是指新生命的本質，有的認為是指聖靈，也有的認為是指神的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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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切都屬實，因此都是可能的解釋。我們認為這“種”是指信徒歸信主那一刻，就栽植在

他裡面的新生命。這裡再一次指出神的生命存在信徒裡面。信徒在主裡是永遠穩妥的。這永

遠的保障不會成為基督徒犯罪的藉口，卻保證了信徒不會繼續犯罪。凡從神生的，就不慣性

地犯罪。這神聖的關係，杜絕了信徒繼續在罪中生活，以致讓罪成為生活習慣的可能性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0說：“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。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，不

愛弟兄的也是如此。” 

 

正如約翰所說：“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。”我們需要能夠分辨是非的

屬靈辨識能力，因為有很多神的兒女看起來不像屬神的，就算他們不像屬魔鬼的，起碼也像

個孤兒。有一種學說真是異端，他們把世人分成兩大家族：一個是“神是普世之父”，另一

個是“四海之內皆兄弟”。聖經從來沒有說神把全世界的人，都看為是祂的兒女。約翰福音

8:44 記載主耶穌對宗教領袖說：“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”有人說基督徒不該和非基督

徒結婚，其原因是，如果你踏進了魔鬼的家族，你和你的岳父母或公婆一定不能相處！這話

說得再恰當不過了！世人分成兩大家族：神的兒女和魔鬼的兒女。 

 

約翰接著指出，有兩件事可以顯明你是神的兒女。神知道我們的心思意念，神知道我們有沒

有真正的重生，神知道我們是不是祂的兒女。但是我們的鄰居不知道。惟有我們彰顯神的生

命，他們才能分辨。彰顯神的生命不必靠言語、口才，而是靠我們的日常生活。 

 

我要舉一個普通的例子，證明基督徒有兩種性情。有位老牧者曾見證說：“我這個窮傳道人

的家，有一個小小的院子，我種了三棵柳丁樹，一棵橘子樹，一棵檸檬樹，一棵梅子樹，還

有一棵杏樹，一棵無花果樹，以及好幾棵石榴樹。這也算是一個小農場！我很喜歡水果，能

親自從樹上摘新鮮的水果吃，這更是一種享受。我在家的時候，幾乎每天都會在院子裡坐一

坐，觀察每一棵樹。我還有四棵酪梨樹，是野生的品種，不過我嫁接了幾個很好的品種，它

們長出新芽，有一棵樹的花差不多就和我的頭一樣高。在嫁接的樹枝下面，偶而會長出舊品

種的枝幹，我必須把它剪掉。有時我太忙，一不留神，枝子就會長出來，開花結果，但它的

果實很難吃。所嫁接的樹枝以上的果子則非常甜美。我應該注意修剪下面的枝子，不讓它結

果子。我要讓新接的好枝子，結出品質好的果子。這棵酪梨樹可以結兩種果子，全在乎我要

哪一種果子。” 

 

親愛的聽眾朋友，我就像這棵酪梨樹，有兩種性情。我可以活得很刻薄、很低級。我有這個

本性。我們都有老我，一輩子都擺脫不了的，我們都虧缺了神的榮耀。但是我還有一個新生

命，這新生命可以結出慈愛、喜樂、平安、忍耐等屬靈的果子。今天我感覺不錯，心中充滿

了神的喜樂，但是明天，我的心情可能會跌到穀底。我不該有這樣的情緒，但我無能為力；

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，就是老我在作祟。保羅在加拉太書說，基督徒要學習順著聖靈而行，

你不能靠自己。 

 

在羅馬書 7章，保羅發現兩件事：第一，在老我裡沒有良善；第二，在新生命裡又沒有能力。

你一定要尋求幫助，不管你是誰，你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活出基督的樣式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紀念代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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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